[bookmark: _GoBack]关于公开征求《和平县自然保护地规划
（2023-2035年）》意见的公告的起草说明

一、背景及依据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国家发展规划提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要求，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自然保护地规划，明确自然保护地发展目标、规模和划定区域，将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系统脆弱、自然生态保护空缺的区域规划为重要的自然生态空间，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
为贯彻落实《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林业局提出了《广东省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总体任务为按照国家工作部署，完成全省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总体布局，编制南岭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全省自然保护地规划和整合优化预案，构建统一的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管理体制。
二、起草过程
根据《广东省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粤办发〔2020〕42号）、《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2022年12月) 、《广东省绿化委员会广东省全面推进林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绿美保护地提升行动方案（2023-2035年）〉的通知》（粤绿函〔2023〕8号）的文件要求，提出了构建和平县“一蝶两翼多廊道”的自然保护地格局，细化了规划期间和平县自然保护地七大主要任务及近期六大建设重点，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绿美和平自然保护地体系。
三、主要内容
本规划以《和平县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的数据为基础，衔接上相关规划及《和平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在论述和平县自然保护地现状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明确和平县自然保护地发展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主要指标，提出了构建“一蝶两翼多廊道”的自然保护地格局，细化了规划期间和平县自然保护地七大主要任务及近期六大建设重点，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绿美和平自然保护地体系。


                                    和平县林业局
202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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